
主题: 活在以神圣生命為範圍的神國裡 
 

第一篇 

神的国乃是神圣生命的范围 

读经: 可一 15; 约三 3, 5, 15-16 

壹 神的国乃是神自己— 可一 15;太六 33;约三 3: 

一  神的国有神作其内容;  神自己就是神國一切的內容 — 林前四 20; 十五 28. 

二  神在我们里面的掌权乃是神圣生命内在能力的事—罗八 2. 

三  神的生命就是神的国, 也是我们进入神国之門; 我们必须看见这一基本原则 — 约
三 3, 5, 15. 

四  神国的性质是神圣的, 因其乃是神的国. 

五  主耶稣说, “神的国已经临近了”; 传扬神的国已经临近就是宣告神自己已经临

近, 我们要预备好, 好把神接受到我们里面 — 可一 15. 

 

贰 神的国乃是神圣生命的范围, 让这生命行动并支配, 使生命得以成就其目的 

— 约三 3 , 5 , 15-16: 

一  神的国是由神的生命作生命范围所构成的生机体, 为着祂的管治, 神在其中以祂

的生命掌权并彰显祂自己是在神圣生命中的神圣三一. --- 約三 5; 十五 1-8, 16, 26. 

二  神的国是神在基督里作生命的总和并其所有的活动— .--- 約十一 25; 十 10 下; 十四

6. 

三  进入神国唯一的路乃是接受神作生命并得着神自己; 这就是重生—三 5, 15;  约壹

五 11-12. 

1.    神的国是一个可进入的神圣范围, 这一范围要求神圣生命; 因此, 我们要见或进神的

国就必须重生—约三 3, 5. 

2.    因为藉着重生我们接受了神圣生命, 即神的生命, 所以重生是进国度唯一入口 —約三

3, 5, 15. 

3.  我们已经生在神国里, 现今在我们灵里的神圣生命能认识神的国—5-6.節 

四  以神圣生命为范围的神国乃是神圣族类的范围, 其中一切都是神圣事物 — 约三

3, 5: 

1.    神成为人以进入人的族类, 人在生命和性情但不在神格上成为神就进入神圣族类— 

一 12-14; 罗八 3; 一 3-4. 

2.    为要进入神圣的范围, 即神圣族类的范围, 我们需要从神而生以得着神圣的生命和性

情 — 约一 12-13: 

a.  我们從神而生成为神的族类并进入神的国 — 约三 3, 5 

b.  我们的第二次出生使我们进入神的国而成为神的族类; 现今我们乃是神圣族类裡

的神人,  也就是在神的国里. 


